三江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管理办法
根据(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)(中发[2007]7号)和教育部关于印发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(2014修订)》的通知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，我校自2014年开始，按照文件新的要求，每年定期组织全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工作。

（一）、评价指标及权重
	组别
	评价指标（测试项目）
	权重

	大学
	身高体重指数（BMI）
	15

	
	肺活量
	15

	
	50米跑
	20

	
	坐位体前屈
	10

	
	立定跳远
	10

	
	引体向上（男）/一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
	10

	
	1000米跑（男）/800米跑（女）
	20


注：引体向上（男）/一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、1000米跑（男）/800米跑（女）两个项目满分之上各有10分的加分
（二）、测试要求
1、三江学院的学生除免测者外，每名学生在校期间都必须完成四次测试；
2、《标准》各评价指标的得分之和为本标准的最后得分，满分为100+20分。根据最后得分评定等级：90分及以上为优秀，80分-89.9分为良好，60分-79.9分为及格，59分及以下为不及格；
3、因存在先天性运动障碍、肢体残疾、当学年有重大伤病，本年度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，请提前开具医院证明，经所在院系核实后向体育部申请免测；
4、认真上好体育课、积极参加体育活动(含阳光体育、冬季长跑活动等课外体育锻炼)、每天锻炼时间达到一小时；
5、穿运动服,运动鞋进行测试，测试前应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，以避免出现伤害事故。
(三)、相关规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学生《标准》测试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者，方可参加三好学生、奖学金评选；《标准》成绩不及格者，在本学年度准予补测一次；
2、对确实丧失运动能力，免予执行《标准》的残疾学生，仍可参加三好学生、奖学金评选。

